劳工及福利局
向舍身救人者家属提供经济援助计划


申请表
(A)
申请人个人资料



	
	申请人(1)
	申请人(2)
	申请人(3)

	姓名(中文及英文)


	
	
	

	出生日期

	
	
	

	身分证明文件号码(香港／其他国家)
	
	
	

	性别
	男／女
	男／女
	男／女

	职业

	
	
	

	地址

	
	
	

	联络电话：
住宅／
办公室／
流动电话
	
	
	

	与死者关系
	
	
	

	
申请人如为《雇员补偿条例》第3(d)条所指的家庭成员(见附件)，请注明在紧接有关事件发生前的24个月内是否一直以同一住户成员身分与死者同住

	
	
	


(B)
死者个人资料

	姓名(中文及英文)


	

	出生日期

	

	身分证明文件号码(香港／其他国家)
	

	性别
	男／女

	事件发生时是否
在港合法居留
	是／否

	职业

	

	所任职行业的退休年龄

	

	地址

	

	联络电话：
住宅／
办公室／
流动电话
	


(C)
致死事件的详情


	事件发生日期

	

	死亡日期

	

	发生地点

	

	请简述有关事件的背景及死者拯救或保护他人性命的经过：


(D)
声明
1. 本人／我们同意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人士就本申请向劳工及福利局发放有关资料。
2. 本人／我们声明，据本人／我们所知，除上列(A)部所列申请人外，并没有其他人符合申领此经济援助的资格。
3. 本人／我们声明，本人／我们确实需要经济援助。
4. 本人／我们声明，据本人／我们所知，本人／我们在此申请表填报的资料真确无讹。
	申请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1)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2)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3)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申请须知
(1)
填妥的申请表应连同下列证明文件一并交回：
(a) 死者和申请人的身分证明文件副本；
(b) 死者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文件副本；
(c) 如死者并非香港居民，请附上文件证明死者在逝世时合法在港居留；以及
(d) 申请人如为《雇员补偿条例》第3(d)条所指的家庭成员(见附件)，请附上文件证明申请人在紧接有关事件发生前的24个月内一直与死者同住。
(2)
请将申请表连同证明文件一并寄回下址：
香港中环花园道
美利大厦20楼
劳工及福利局
(请交：助理秘书长(福利)1B)

或传真至: 2524 7635 (请交：助理秘书长(福利)1B)

(3)
填报个人资料须知
填报的资料将作为处理所提交申请之用。本局可能以同样理由或在法律容许或规定下，向其他部门／局／机构披露所填报的资料。
如填报的资料不足，劳工及福利局可能因而未能处理你的申请。
如欲更改或翻查此申请表所填报的资料，请与下列人员联络 —
香港中环花园道
美利大厦20楼
劳工及福利局
助理秘书长(福利)1B

电话：2973 8182

(4)
如有查询，请与下列人员联络：
(a)
助理秘书长(福利)1B
邵静妍小姐
电话：2973 8182

(b)
行政经理(福利)1

何昭仪小姐
电话：2973 8252

附件
《雇员补偿条例》第3条
《雇员补偿条例》第3条中，除其他事项外，规定"家庭成员"就雇员而言，指与该雇员有以下关系的人，不论上述关系是基于血缘或领养：
(a)
配偶或同居者；


(b)
子女；


(c)
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


(d)
在紧接有关意外发生前的24个月内一直以同一住户成员身分与该雇员同住的孙儿、外孙儿、孙女、外孙女、继父、继母、继子、继女、女婿、媳妇、兄弟、姊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姊妹、配偶的父亲、配偶的母亲、配偶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姊妹的配偶、全血亲兄弟姊妹的子女。
就“家庭成员”于本条的定义而言, 领养指符合以下说明的领养：
(a)
根据一项按照《领养条例》(第290章) 作出的领养令而作出的；
(b)
《领养条例》(第290章) 第17条所适用的；或
(c)
在1973年1月1日前按照中国法律及习俗在香港作出的；而
任何受如此领养的人须视为领养人的子女而非任何其他人的子女，而所有与受领养人的关系，亦须据此推演。
� 申请人应为死者的家人，即为《雇员补偿条例》第3条所界定的「家庭成员」(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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